
关于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办事处，区防指各成员单位:

根据当前汛情和气象预报，依据《开封市鼓楼区防汛抗旱应急预

案》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指决定于 2024 年 7 月 20 日 13 时 10 分

终止防汛三级应急响应。

当前，我市正处于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期，极端暴雨天气呈多

发频发趋势，各单位务必保持高度警惕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进一步

加强值班值守和力量预置，强化预警发布和会商研判，严格落实“123”

“321”防汛工作机制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2024 年 7 月 20 日


